
附件6

中医针法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序号 国家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计价单位 计价说明 归集口径
最高限价(元） 医保支付类

别一类价 二类价 三类价

1 014200000010000 常规针法

由主治及以下医师根据病
情选穴，通过基本手法和
辅助手法，以毫针治疗疾
病，促进疏通经络，调理
脏腑，扶正祛邪。

所定价格涵盖穴位确定、消毒
、选针、进针、行针、留针、 
出针、必要时行仪器辅助操作
等过程中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
本物质资源消耗，含设备投入
及维护成本。

次•日

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
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
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
或者三项，按收费
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
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
治疗费 75 75 75 甲类

014200000010001
常规针法-儿童（加
收）

次•日

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
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
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
或者三项，按收费
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
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
治疗费 18.8 18.8 18.8 甲类

014200000010011
常规针法-主任医师
（加收）

次•日

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
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
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
或者三项，按收费
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
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
治疗费 15 15 15 甲类

014200000010012
常规针法-副主任医师
（加收）

次•日

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
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
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
或者三项，按收费
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
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
治疗费 7.5 7.5 7.5 甲类

2 014200000020000 特殊针具针法

由主治及以下医师根据病
情选穴，通过基本手法和
辅助手法，以特殊针具治
疗疾病，促进疏通经络，
调理脏腑，扶正祛邪。

所定价格涵盖穴位确定、消毒
、选针、进针、行针、留针、 
出针、必要时行仪器辅助操作
等过程中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
本物质资源消耗，含设备投入
及维护成本。

次•日

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
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
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
或者三项，按收费
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
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
治疗费 85 85 85 甲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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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国家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计价单位 计价说明 归集口径
最高限价(元） 医保支付类

别一类价 二类价 三类价

014200000020001
特殊针具针法-儿童
（加收）

次•日

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
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
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
或者三项，按收费
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
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
治疗费 21.3 21.3 21.3 甲类

014200000020011
特殊针具针法-主任医
师（加收）

次•日

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
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
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
或者三项，按收费
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
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
治疗费 17 17 17 甲类

014200000020012
特殊针具针法-副主任
医师（加收）

次•日

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
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
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
或者三项，按收费
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
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
治疗费 8.5 8.5 8.5 甲类

3 014200000030000 特殊手法针法

由主治及以下医师根据病
情，采取特殊开穴方法或
通过毫针特殊手法，治疗
疾病，促进疏通经络，调
理脏腑，扶正祛邪。

所定价格涵盖穴位确定、消毒
、选针、进针、行针、留针、 
出针、必要时行仪器辅助操作
等过程中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
本物质资源消耗，含设备投入
及维护成本。

次•日

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
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
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
或者三项，按收费
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
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
治疗费 110 110 110 甲类

014200000030001
特殊手法针法-儿童
（加收）

次•日

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
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
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
或者三项，按收费
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
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
治疗费 27.5 27.5 27.5 甲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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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国家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计价单位 计价说明 归集口径
最高限价(元） 医保支付类

别一类价 二类价 三类价

014200000030011
特殊手法针法-主任医
师（加收）

次•日

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
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
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
或者三项，按收费
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
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
治疗费 22 22 22 甲类

014200000030012
特殊手法针法-副主任
医师（加收）

次•日

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
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
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
或者三项，按收费
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
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
治疗费 11 11 11 甲类

4 014200000040000 特殊穴位(部位）针法

由主治及以下医师根据病
情选穴，采用毫针进行特
殊穴位的刺激，治疗疾
病，促进疏通经络，调理
脏腑，扶正祛邪。

所定价格涵盖部位确定、消毒
、选针、进针、行针、留针、 
出针、必要时行仪器辅助操作
等过程中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
本物质资源消耗，含设备投入
及维护成本。

穴位
计费最多不超过6个
穴位。

治疗费 10 10 10 甲类

014200000040001
特殊穴位(部位)针法-
儿童（加收）

穴位
计费最多不超过6个
穴位。

治疗费 2.5 2.5 2.5 甲类

014200000040011
特殊穴位(部位)针法-
主任医师（加收）

穴位
计费最多不超过6个
穴位。

治疗费 2 2 2 甲类

014200000040012
特殊穴位(部位)针法-
副主任医师（加收）

穴位
计费最多不超过6个
穴位。

治疗费 1 1 1 甲类

5 014200000050000 仪器针法 次•日 治疗费 25 25 25 甲类

014200000050001
仪器针法-儿童（加
收）

次•日 治疗费 6.3 6.3 6.3 甲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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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国家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计价单位 计价说明 归集口径
最高限价(元） 医保支付类

别一类价 二类价 三类价

6 014200000060000 体表针法

由主治及以下医师根据病
情选穴，通过非锐性针具
施于体表，配合手法治疗
各系统疾病，促进疏通经
络，调理脏腑，扶正祛邪
。

所定价格涵盖部位确定、选针
、体表施治等过程中所需的人
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，
含设备投入及维护成本。

次•日 治疗费 20 20 20 甲类

014200000060001
体表针法-儿童（加
收）

次•日 治疗费 5 5 5 甲类

014200000060011
体表针法-主任医师
（加收）

次•日 治疗费 4 4 4 甲类

014200000060012
体表针法-副主任医师
（加收）

次•日 治疗费 2 2 2 甲类

7 014200000070000 活体生物针法

由医师根据病情选穴，通
过各类活体生物，配合手
法，作用于人体，促进疏
通经络，调理脏腑，扶正
祛邪。

所定价格涵盖部位确定、消毒
、活体生物施治等过程中所需
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
耗。

次•日 治疗费 30 30 30 甲类

014200000070001
活体生物针法-儿童
(加收)

次•日 治疗费 7.5 7.5 7.5 甲类

8 014200000080000 穴位埋入

由医师根据病情选穴，将
相关医用耗材埋入体内，
促进疏通经络，气血调
和，补虚泻实。

所定价格涵盖穴位确定、消毒
、埋入，处理创口用物所需的
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
。

穴位 治疗费 20 20 20 甲类

014200000080001 穴位埋入-儿童(加收) 穴位 治疗费 5 5 5 甲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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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国家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计价单位 计价说明 归集口径
最高限价(元） 医保支付类

别一类价 二类价 三类价

9 014200000090000 穴位注射

由医师根据病情选穴，配
合手法，进行穴位注射，
促进疏通经络，调理脏
腑，扶正祛邪。

所定价格涵盖穴位确定、消毒
、注射、取针、局部处理等过
程中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
质资源消耗。

穴位 治疗费 12.5 12.5 12.5 甲类

014200000090001 穴位注射-儿童(加收) 穴位 治疗费 3.1 3.1 3.1 甲类

014200000090100
穴位注射-中医自血疗
法(扩展)

穴位 治疗费 12.5 12.5 12.5 甲类

10 014200000100000 耳穴疗法

由医务人员根据病情在耳
穴表面，通过贴敷颗粒物
（如药物或磁珠等） ，
配合适度的手法，促进疏
通经络，调理脏腑，扶正
祛邪。

所定价格涵盖穴位确定、消毒
、贴敷、按压等过程中所需的
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
。

单耳 治疗费 15 15 15 甲类

014200000100001 耳穴疗法-儿童(加收) 单耳 治疗费 3.8 3.8 3.8 甲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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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国家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计价单位 计价说明 归集口径
最高限价(元） 医保支付类

别一类价 二类价 三类价

使用说明：
1.本表所称的“价格构成 ”，指项目价格应涵盖的各类资源消耗，用于确定计价单元的边界，不应作为临床技术标准理解，不是实际操作方式、路径、步骤、程序的强制性要求，价格构成中包
含，但个别临床实践中非必要、未发生的，无需强制要求公立医疗机构减计费用。所列“设备投入 ”包括但不限于操作设备、器具及固定资产投入。 中医针法的“价格构成 ”涵盖了中医针法开
穴、取穴、选针、进针、留针、 行针、 出针等整个操作过程，原按操作步骤单独设立的价格项目如“子午流注开穴法、灵龟八法开穴法、飞腾八法开穴法 ”等， 以价格构成的形式计入中医针
法价格项目，不再拆分立项。
2.本表所称的“加收项 ”，指同一项目以不同方式提供或在不同场景应用时，确有必要制定差异化价格标准而细分的一类子项，包括在原项目价格基础上增加收费的情况；实际应用中， 同时涉
及多个加收项的， 以主项目单价为基础计算各项的加收水平后，求和得出加收金额。 同一序列的加收项，例如“ 11主任医师加收 ”和“ 12副主任医师加收 ”不重复收费；不同序列的加收
项，例如“ 11主任医师加收 ”和“01儿童加收 ”可以同时收取，加收项两位编码第1位相同的，视为同一序列。
3.本表所称的“扩展项 ”，指同一项目下以不同方式提供或在不同场景应用时，只扩展价格项目适用范围、不额外加价的一类子项，子项的价格按主项目执行。
4.本表所称的“基本物耗 ”，指原则上限于不应或不必要与医疗服务项目分割的易耗品，属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应当使用的，包括但不限于针具、耳豆（含磁珠）、埋线（针）用品、治疗用蜂等
生物活体以及各类消杀用品、储存用品、清洁用品、个人防护用品、垃圾处理用品、敷料、棉球、棉签、治疗巾（单）、 治疗护理盘(包） 、注射器、压舌板、防渗漏垫、尿垫、 中单、标签、
操作器具、备皮工具、包裹单（袋）等。基本物耗成本计入项目价格，不另行收费。基本物耗以外的其他耗材，按照实际采购价格零差率收费销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本表所称的“选针 ”，指针刺前准备，选择类别、材质、型号规格适宜的针具，根据患者的体质、体形、年龄、病情和腧穴部位等，选用适合针具施治，不再对材质、类别等进行区别计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.本表所称的“进针 ”，指将针具刺入体内的方法，在操作上一般通过循按经脉，揣按穴位等预备方法，然后将针由浅入深地刺入预定的深度，不再区分针具刺入的深浅度分别立项或分别制定收
费标准；本表所称的“行针 ”，指将针刺刺入腧穴后，为了使之得气、调节针感以及进行补泻等而实施的各种手法，如提插捻转、循法、弹法、刮法、摇法、飞法、震颤法等；本表所称的“ 留
针 ”，指将针具刺入腧穴并施行手法后，将针留置于腧穴内一定时间的方法；本表所称的“ 出针 ”，指行针完毕后，将针拔出的操作方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.本表所称的“特殊针具 ”，指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发布技术规范收录的，长度、直径、形制、用法显著区别于毫针的其他针具，如芒针等。本表所称的“特殊手法”，指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发
布技术规范单列的特色针刺手法，以及其他传承有序、列入地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针法技术。医疗机构应用其他新手法或新针具开展中医针法治疗， 尚未列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发布技
术规范、不符合前述要求的，采取现有项目兼容的方式，按照常规针法的价格政策执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.本表所称的“特殊穴位 ”，指具有一定危险性穴位，包括睛明、承泣、球后、风府、风池、哑门、人迎、天突、冲门、长强、会阴、八髎、金津、玉液及位于胸胁、颈项、背部的腧穴。本表所
称的“特殊部位 ”，指未列入传统中医腧穴范畴， 中医针法治疗有效，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特殊部位，例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发布技术规范中所列的眼窝内施针、翼腭窝深部的蝶腭神经节施针
等情形。常规针法治疗或特殊针法治疗中涉及特殊穴位（部位）的，可在收取“常规针法 ”或“特殊针法 ”费用的基础上， 同时收取“特殊穴位（部位）针法 ”的费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.本表所称的“特殊开穴手法 ”，指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发布技术规范中单列的特色开穴手法，如“子午流注开穴法 ”、  “灵龟八法开穴法 ”、  “飞腾八法开穴法 ”等，开穴（取穴）作
为针法操作价格的一部分，合并到本表“特殊手法针法 ”项目价格构成中，不再拆分立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.本表所称的“仪器针法 ”，指应用仪器产生的电、热、冷、磁、振动、光等各类效应替代针具完成针法操作的针刺治疗，例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发布技术规范中所列的激光针治疗等。本表
所称的“仪器辅助操作 ”，指医师实施常规针法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殊手法针法时，利用仪器使针具产生振动、 电流、 温度变化等，辅助完成针刺操作或者强化针刺效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.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中涉及“包括…… ”“……等 ”的，属于开放型表述，所指对象不仅局限于表述中列明的事项，也包括未列明的同类事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.本表所称的“ 中医自血疗法 ”，指医务人员根据病情选穴，取患者自体血液，并通过穴位或肌肉组织注回患者自身体内，含取血、注射等操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.本表计价单位中的“次•日 ”，指完成一次完整的针刺过程，不以进针数量计费，每日收费一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.本表所称的“儿童 ”，指6周岁及以下。周岁的计算方法以法律的相关规定为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.本表中医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中所称的“医师 ”，指具备中医类别执业（助理） 医师资格或经培训合格的西学中人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.同时采用了常规针法、特殊针具针法、特殊手法针法中的两项或者三项，按收费标准最高的服务项目计费，不叠加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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